区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重点场所防控组教育专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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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

有关事宜的通知

驻地有关学校，各镇、街道、开发区中心学校，局属各学校，民办学校、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发挥核酸检测“利剑”作用，按照《关于强化当前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指办发〔2022〕59 号）《关于印发<全省学校疫情防控“三底线四服务两调度一巡查”工作台帐（2022/321 版）>的通知》（鲁教组函〔2022〕6号）文件、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》要求，继续规范做好学校重点人群“应检尽检”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一、严格落实学校重点人群“应检尽检”频次 
实施线下教学的各级各类学校（含驻淄高校、技工院校、幼儿园）每校每班每日学生核酸抽检比例需达到20%以上，有条件的单位可适度扩大抽检比例；学校食堂、保安、保洁、物业从业人员和校车司机、图书馆管理员等高暴露人群执行每日1次核酸检测制度；其他教职工严格落实每周2次以上核酸检测制度，入校时需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二、规范开展学校重点人群“应检尽检”采样 
全区各级各类学校重点人群“应检尽检”采样工作应由区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派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卫生人员组织开展，严禁使用教职工从事采样工作；教职工可参与学生组织、秩序维护、信息录入等辅助性工作。各学校要结合实际，制定完善核酸检测抽检方案，加强现场组织引导，避免人员聚集，确保核酸检测采样无漏采情况。其中，学生抽检时，将每日每校20%的抽检数均匀分配至各班，各班按照座区不同均匀划分为五个区域，再从五个区域内均匀选取检测学生。

报送新一轮核酸检测名单

因本轮学校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启动，待本轮检测全部完成（所有学生完成100%检测）后，各单位要按照“每个班级五个区域均匀抽取”的要求，参考核酸抽检班级区域划分参考示例图（见附件）确定新一轮核酸检测名单，于3月27日下午16点前发送至指定邮箱。若班级定期调换座位，需同步调整每一轮学生核酸检测名单，确保均匀抽取不同区域的学生。

大中小学学生抽检名单发送至bsjtxxws@163.com；

幼儿园幼儿抽检名单发送至bsxqyqfk@163.com。
附件：核酸抽检班级区域划分参考示意图
区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

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教育复学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代章）

2022年4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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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酸抽检班级区域划分参考示例图

  示例图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示例图二

